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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7- 033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午在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 号大虹桥国际 30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结

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齐三六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本次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本公司 2016 年度合并报

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9,573,130.80 元，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7,877,219.46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787,721.9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41,420,874.87 元，减已分配 2015 年红利 30,208,904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527,301,468.38 元。2016 年度公司拟以 2016 年末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15,104,452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本次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 2016 年度薪酬的议案》 

按照公司《2016 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在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协助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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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事会对公司监事 2016 年度工作进行考核。根据考核，公司监事 2016 年度薪

酬如下： 

序

号 
姓名 岗位/职务 

年薪（万元人

民币） 

1 刘中华 监事、执行总工程师 42.79 

2 黄幼仙 监事、总裁助理、人力资源总监 32.60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本次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

交司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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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32）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本次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